湖北中部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案
承诺书

湖北中部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本债权人已仔细阅读《申报债权通知书及指引》，在强制清算程序中，本债权人保证诚实守信，据实申报债权，依法、及时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本债权人特此承诺如下：
一、为加快推进强制清算程序，节省本债权人及全体债权人的时间和成本，本债权人承诺及时有效地向清算组反馈意见。本债权人同意清算组采用向本债权人提交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上记载的地址、手机号码、电子邮箱、微信号、QQ号进行邮寄、短信、电子邮件或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告等任意一种方式送达文件，同时在清算组通过上述任意其中一种方式发出文件时视为已送达给债权人。
二、在收到湖北中部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送达的相关材料后，本债权人承诺按照相关材料中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进行回复、表决。如果本债权人在收到清算组送达的资料后未在相应期限内回复、表决，即视为本债权人对该事项同意；在后续工作报告、告知、通知等文件上记载的规定日期内本债权人不提出异议的，视为对该事项无异议。
三、本债权人申报的债权以及向清算组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伪造、变造、隐匿证据等虚假情形；如有虚假，本债权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赔偿责任。
四、本债权人申报的均为未获清偿的债权，不存在隐瞒受偿事实之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替代债务人清偿债务的）；债权申报后，本债权人申报的债权若获得受偿（包括但不限于从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处获得清偿的），将自获得受偿之日起3日内主动书面告知清算组。
[bookmark: _GoBack]五、截止至本承诺书出具之日，本债权人 （有/无）被列为被执行人的未执行完毕的执行案件（若有，请提供执行文书并在此列明执行案件案号、被执行标的及数额、执行法院、法院经办案件人员联系电话）。自本承诺书出具之日起至强制清算程序终结之日止的期间，如本债权人被为列为被执行人，本债权人将在接到法院执行通知之日起2日内书面通知清算组执行案件案号、被执行标的及数额、执行法院、法院经办案件人员联系电话，以及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文书。
六、本债权人保证在参与强制清算程序过程中不存在滥用权利、虚假陈述、隐瞒证据、恶意串通等不诚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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